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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我国信息公开实践中，出现了申请人大量申请、反复申请政府信息公

开的情形。司法实践将此类申请行为界定为 “滥用政府信息申请权”或 “滥用知

情权”，并认为此类行为构成权利滥用。由于公法上权利关系的特殊性和知情权的

复合性功能，在将发源于私法领域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适用于公法上的知情权问题

时，必须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严格的范围界定和规则限制，通过对知情权行使的原

则设定、滥用权利行为的类型化以及建构滥用权利的测试标准等途径，抑制行政机

构和司法机关适用权利滥用原则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实现对知情权的权利保障和

抑制权利滥用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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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提出

　　自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 “条例”）实施以来，对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可能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问题，实务界时有担忧。但是，何为 “滥用知

情权”，对滥用知情权该如何抑制，“条例”本身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规定。关于申请信息公

开，“条例”第１３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
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在实践层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信息

公开，数量日益增多，其中也不乏 “信息公开申请专业户”和将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作为与

行政机关进行利益博弈策略的 “象征性行动”。〔１〕对此，赞赏和担忧的态度同时存在。赞

成者认为，这些积极公民以信息申请为杠杆，通过行使权利的策略性行动推进了制度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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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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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２〕而且，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公开申请，是政府透明度建设中自下而上的 “社会动员”，

与 “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相呼应，构成推动我国政府透明度建设的重要引擎。〔３〕担忧者

认为，一些信息公开申请存在数量大、重复申请、内容琐碎、申请草率、甚至 “恶意”申

请的情形，这导致了信息公开法律程序的变异，背离了 “条例”的立法目的，也影响了有

限行政资源的公共效用，因此，应当从立法层面考虑对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使设定限制性

规则。〔４〕不过，即便是主张对信息公开申请权设限的论者，也并未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大

量申请、反复申请行为界定为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滥用，而是将此类行为界定为 “非正常申

请”行为。〔５〕

　　我国司法实践中首次提出 “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是 “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一案 （下称 “陆案”）。据法院裁定书所载，该案基本事实是：陆红霞及其家人

在两年内向包括南通市发改委在内的几十个部门提出了共 ９４个信息公开申请，内容涉及各
个方面，且申请内容多有重复。陆红霞对南通市发改委向其公开的信息内容不满意，遂向

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南通市发改委在答辩书中认为：申请人陆红霞及其家人

具有明显的 “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为，违背了 “条例”的立法目的，不具有正当性。

在 “陆案”一审行政裁定书中，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法院首先对原告陆红霞申请信息公开

行为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认定：“原告陆红霞不间断地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申请

获取所谓政府信息，真实目的并非为了获取和了解所申请的信息，而是借此表达不满情绪，

并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施加答复、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压力，以实现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最

大化。对于拆迁利益和政府信息之间没有法律上关联性的问题，行政机关已经反复进行了

释明和引导，但原告陆红霞这种背离 ‘条例’立法目的，任凭个人主观意愿执意不断提出

申请的做法，显然已经构成了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滥用。”〔６〕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

二审行政裁定书中，对一审法院的认定予以确认：“陆红霞持续申请公开众多政府信息，借

此表达自己不满情绪，通过重复、大量提起信息公开的方式给有关部门施压，从而达到实

现拆迁补偿安置利益最大化目的。这种行为已经明显偏离了公民依法、理性、正当行使知

情权和监督权的正常轨道，超过了正当行使知情权的合理限度，悖离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的初衷与立法目的，故一审法院认定陆红霞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是适当的。”〔７〕《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选登了该案例，并做出裁判摘要，指出知情权必须在法律框架内
行使，并对知情权滥用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概括。裁判摘要认为：“知情权是公民

的一项法定权利。公民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程序和方式，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如果公民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违背了

“条例”的立法本意且不具有善意，就会构成知情权的滥用。当事人反复多次提起琐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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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案”一审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５）港行初字第０００２１号。
“陆案”二审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５）通中行终字第００１３１号。



轻率的、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诉讼请求；或者明知无正当理由而反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

对其起诉严格依法审查，对于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的起诉行为，因违背了

诉权行使的必要性，丧失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应认定构成滥用诉权行为。”〔８〕至此，“陆

案”在行政机关答辩、一审、二审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报中对此案所做的 “裁判摘要”

等环节，都凸显了同一个关键概念，即 “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有时也被表述为 “滥用知

情权”），并强调这种权利滥用行为背离了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因而不具有正当性。

　　 “陆案”裁定书公布之后，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登该案例之后，“滥用信息公

开申请权”遂成为一个学界广泛讨论的命题。〔９〕就笔者阅读范围所及，对该案所做的学

理研究中，有论者认为法院以司法能动主义的态度积极应对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问题，有

可取之处；〔１０〕有论者认为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已成为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急需 “法律规

制”。〔１１〕不过，对这一可能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制定法层面并

无明确、具体的规则表达。在 “陆案”的裁判文书中，法院对滥用申请权的判定，只是试

图借助立法目的、法价值等法理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等进行说理。

学界对 “陆案”的研究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对裁判文书的逻辑、诉讼程序进行分析。对于

该案涉及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即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之概念，到目前为止，尚无系统讨论

和分析。

　　本文尝试对司法实践已经提出但远未释明的 “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进行研究。文章

试图回应下述问题：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之命题是否成立？如果可以证成，实践中应如何

判定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滥用？进一步地，考虑到判定是否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具有很大的

自由裁量属性，如何在引入这一命题的同时，对其实践应用进行必要的规则化和限制，从

而防止这一命题的误用或滥用？

二、权利滥用的法理：一个简要回顾

　　从逻辑上看，公民和组织 “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或 “信息公开申请权”，是由 “知情

权”衍生出来的权利。在我国的制定法意义上，知情权即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来源于

“条例”第１条的规定；信息公开申请权则属于知情权的一项内容，其直接法律规定是 “条

例”第１３条。讨论知情权的滥用，须简要回顾权利滥用的基本法理和源流。
　　 （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源流

　　权利滥用之概念发源于大陆法，主要从私法领域兴起并不断演进。大陆法中通常以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表述之。从字面看，这一原则采用了否定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对权

利行使的限制性要求。作为对私人权利行使的限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法权观念变迁的

结果。在罗马法时期，个人权利绝对的观念盛行，注重个人利益的私法构成了法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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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权利，特别是所有权，构成了法律概念的中心，因此出现了 “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论对

于何人，皆非不法”的法谚。〔１２〕但在权利行使的实践中，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可以不受任

何限制地行使。有关罗马法的研究文献表明，自十二表法颁布到罗马帝制时期，对所有权

的限制一直是存在的，如基于相邻关系而对权利进行限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权利

进行限制等。〔１３〕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明确阐释，源于法国１８５５年一个被称为 “恶意建筑”的判例。〔１４〕

在该案中，被告在自己房屋上建造了一个假烟囱，其目的是恶意遮挡邻居的光照。法院在

该案判决中认定，所有权人对其权利恶意且没有正当利益的行使，构成滥用权利行为，据

此，法院判令拆除被告所建的烟囱。〔１５〕在制定法层面，１８９６年的德国民法典第２２６条规定
的 “权利之行使不得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条款，已蕴含了禁止权利滥用的精神。禁止权

利滥用原则正式进入制定法规范体系，始于 １９０７年的瑞士民法典。该法典第 ２条规定：
“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应依诚实信用为之；权利滥用者不受法律保护。”此

后，在大陆法系中，除少数国家 （如意大利）不承认权利滥用法理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效

仿德国或瑞士的立法例，在民法典中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律原则，如奥地利、巴西、

日本、韩国、匈牙利、波兰、荷兰等国家均有类似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范围及具体表述不尽相同，不过，１９９２年１月１
日生效的荷兰民法典第１３条对这一原则做了有代表性的重述：（１）任何权利人不得以滥用
之方式行使其权利；（２）滥用权力的表现形式包括：行使权利之意图纯为损害他人；或违
背设定该项权利的目的；或者权利人行使权利之行为所带来的收益，与其行为所造成的损

害不成比例，因而依照一般常理不会实施之行为；（３）依权利的属性不得被滥用。〔１６〕

　　在英美法传统中，对于是否存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颇有争议。布莱克斯通在其 《英

国法评论》一书中，认为 “财产权是每一个英国人的绝对权利，包括使用、收益、处分的

权利，只受法律的限制”。〔１７〕也即是说，只有议会才能通过立法对权利加以限制，法官并

不能这么做，因为法官并不制定法律，而只是发现法律。〔１８〕一位英国学者在１９３３年发表的
论文中指出，英美法中并没有 “权利滥用”这一法国式的发明。〔１９〕不过，自启蒙时期以

来，“绝对权利”的观念不断衰落，在法律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财产权行使的约束性要

求。〔２０〕比如，一些以美国法为考察对象的相关研究显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实普遍存在

于美国法之中，只不过以其他一些法律概念出现罢了，如妨害、敲诈、威逼行为、禁止反

言、经济浪费、诚信原则、公共政策、著作权和专利的滥用、税法上的缺乏商业目的等。〔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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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还阐明，在美国，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雇佣关系、合同法、侵权法、专利法等领

域有着广泛的适用。〔２２〕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兴起与法权观念的变迁存在密切关联性。近现代以来权利滥用原
则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法权观念的修正，开始

意识到所有权的社会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群主义观念对权利的影响。〔２３〕但是，即

便撇开社群主义的法权观念，大陆法系民法上的 “诚实信用”原则，以及英美法所强调的

“诚信”，也完全可以导引出对绝对权利观念的修正，进而发展出 “权利相对主义”观念。

一些论者指出，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期待关系模式，当事人基于这种关系模式

而产生某种对他人行动的期待，这种期待同时也就为权利人设定了特定的义务。〔２４〕这种权

利的关系视角也得到社会学研究的重视。比如，社会学家杜克海姆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相互关系

的角度，指出 “合同是对合作关系的一种法律表达”。人们订立合同是要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合

作，这种自愿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为当事人之间创设了相互的强制性义务，〔２５〕禁止权利滥用本

质上就是权利人所负有的一项强制性义务。权利滥用之概念，本身就暗含了对权利绝对性

的限制，指向一种权利相对性理论。法律禁止权利滥用并不是为了对权利施加限制，其深

层次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和实现权利。

　　 （二）对私法上禁止权利滥用的解读

　　从语义学逻辑看，禁止权利滥用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行为是行使权利之行为，
就意味着该行为是法律允许的；而如果一个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那么从逻辑上讲，这

样的行为就不是行使权利的行为 （比如越权或无权）。不过，撇开纯粹的语词纠葛，禁止权

利滥用仍是一个有内容的概念，也是在逻辑上可理解的概念。比如，如果一项权利在一般

意义上是绝对的，法律只规定了对该项权利的一些限制，那么即便权利人在法律限制的范

围内行使权利 （因而是行使权利的行为），但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方式是 “不公正的”，

则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是错误的，因而是应当被禁止的。根据研究者的归纳，这种 “不公

正的”行使权利的行为可能包括：（１）行使权利的主要目的是造成损害，无论是对自己还
是对他人；（２）行使权利没有任何正当的利益并且损害他人利益；（３）行使权利的行为违
背设定该权利的目的。〔２６〕《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从行为类型化的角度看，将滥用权利的行

为分为六种类型化模式，即 （１）故意损害；（２）缺乏正当的利益；（３）选择有害的方式行
使权利；（４）权利行使造成的损害大于所取得的利益；（５）违背权利的目的；（６）违反侵
权法的一般原则。〔２７〕可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权利行使提出了一些否定性的要求，即

“不得为一定之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该原则与 “诚实信用”原则存在密切联系，但后者

主要侧重从肯定性的角度对权利之行使提出要求。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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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４〕，Ｐｅｒｉｌｌｏ文，第６２页以下。
刘作翔：《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以法国若斯兰的 “权利滥用”理论为引据》，《清华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６
期，第１１０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Ｇｏｅｔｚ＆ＲｏｂｅｒｔＥ．Ｓｃｏｔ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６７Ｖａ．Ｌ．Ｒｅｖ．１０８９（１９８１）．
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ｐｐ．１２３－１２４．
参见前引 〔１４〕，Ｐｅｒｉｌｌｏ文，第４７页。
ＶｉｋｔｏｒＫｎａｐｐ（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Ｖｏｌｕｍｅ６，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ＬｏｎｄｏｎＮｉ
ｊｈｏｆｆＣｏｒｐ．１９８０，ｐｐ．１０７－１１７．



　　在中国民法学界，关于禁止权利滥用是否应该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存在争论。
比如，虽然梁慧星认为，禁止权利滥用与诚实信用原则一样，是独立的法律原则，〔２８〕但多

数学者观点倾向以诚实信用原则吸收禁止权利滥用概念。比如，王泽鉴认为，“诚信原则系

对权利内容的限制，行使权利违反诚实信用者，乃逾越其权利的内容，构成滥用，法所不

许”。〔２９〕徐国栋认为，普通的法律规范往往体现了 “毋害他人”的要求，而诚信原则体现

了 “爱你的邻人”的要求。两者的区别在于，在法律就当事人的义务保持沉默的情况下，

前者意味的是消极义务，后者课加的是积极义务。〔３０〕他进一步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 “客

观诚信”和 “主观诚信”的统一。客观诚信主要是行使权利的道德标准，与 “客观诚信”

相对应的是 “客观恶信”，也就是滥用权利的行为。〔３１〕

　　我国立法和学术界以诚实信用原则吸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做法，同样也反映在民事
诉讼法领域。２０１２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１３条第 １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３２〕虽然在理论上，该原则也适用于对法院审判权行使的限制，但是从立法的逻辑

结构和立法背景来看，在民事诉讼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主要目的，乃是对民事诉讼当事

人的行为予以规范，遏制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实践中存在的 “非诚信诉讼

行为”。〔３３〕可见，滥用诉讼权利行为，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学理上也都被吸收到诚实信用原

则的范畴之中。

　　应该承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内容上存在很大的交叉重叠，但并不
能因此而认为这两个原则是完全重合的。二者在法哲学观念、行为模式和判定标准三个方

面存在不同：（１）在法哲学观念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主要强调了权利的相对性而非绝对
性，而诚信原则重点在于强调法律权利的道德义务。（２）在行为模式上，禁止权利滥用原
则是消极模式，是对权利行使之道德底线的模式要求，类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诚实

信用原则是积极模式，是对权利行使之社会道德的法律要求。（３）在判定标准上，禁止权
力滥用原则主要是客观的标准，类似于 “客观恶意”，而诚信原则则涉及到对行为人主观心

理态度的判定，存在比较大的自由裁量。基于以上的不同，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个独立的

法概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立法和学理价值，也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更为均衡的权利文化，如

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所言，“今天，大多数法律制度都在试图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表现加以

控制，控制的方式是通过法院判决或立法发展出一种广泛而略失雅致地称作 ‘滥用权利’

的概念”。〔３４〕

三、禁止权利滥用在公法中的适用

　　发源于私法语境中的权利滥用概念，是否可适用于公法空间？如果可以，其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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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２２页以下。
王泽鉴：《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北方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５页以下。
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二题》，《法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７４页以下。
同上。

该条第２款规定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其他要求，所以在逻辑上可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诚信原则的规
定，主要是针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要求。

张卫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法律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１５３页。
［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６页。



与私法领域中该原则的适用是否存在不同？

　　 （一）权利滥用在公法中适用的描述

　　法权观念的变迁不仅影响到私法上的权利观念，对公法的权利观念同样也会产生影响。
因此，在传统的公法领域，包括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及新兴的行政规制、互联网

规制、社会法等领域，都涉及到禁止权利滥用的问题。

　　１．宪法领域。在宪法权利领域，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表达自由权的行使及其边界问
题。通常，表达自由被认为是一项基本的天赋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表达自由的规

定，强调的是国会不得立法来禁止或限制表达自由的行使，这种 “否定式”的权利表述，

也体现了对表达自由作为一项 “绝对的权利”的某种承诺。〔３５〕米克尔·约翰在其 《表达自

由的限度》一书中，对言论进行了著名的区分，即公共言论和私人言论，并指出前者是一

种绝对的自由。根据两种言论的区分，他进一步对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在 １９１９年提
出的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标准在理论上没有区分公共讨论和

私人言论的性质及功能，在实践中容易成为政府抑制公共讨论的依据。〔３６〕在笔者看来，米

克尔· 约翰的观点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提出了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

理论框架。但是，并不能据此而建构出 “公共言论就是绝对自由”这一规范性命题。从言

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实践观察可以发现，即便在公共言论的语境中，煽动叛乱、恐怖主义、

鼓动种族仇恨的言论、甚至 “要求禁止某些言论的言论”显然是应当受到抑制的。〔３７〕而在

私人领域，言论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格、隐私、名誉，这些实际上从侵权法的角度对言

论自由权的行使划出了边界。

　　２．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由于相对人的权利主要是 “法定权利”或者 “特权”，相比

于民法和宪法领域而言，行政法上权利的相对性更为明显。理论上，宪法基本权利通常被

认为作为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而民事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合同意思自治等权利，

是 “私民”身份的构成要素。无论是公民权利还是私民权利，这些权利的 “基础性”意味

着法律对权利进行限制的论证，需要更高的正当性门槛。但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法定权

利往往伴随着对权利行使的各种限制。比如，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 （如低保、经济适用房

购房资格等）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标准认定，也必须依法定条件和要求行使，否则即构成

违法或滥用，导致权利失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时代，伦奎斯特大
法官就提出了著名的 “甜加苦理论”来分析制定法赋予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３８〕另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许可和特许权。如果相对人获得了一项许可或特许，但束之高阁，不实

施该许可，虽然并不违法，但却违背许可的目的，可能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许可将

可能失效，或行政机关可以强制实施该许可。比如，在建设用地管理领域，土地使用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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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页。
同上书，第２１页以下。
ＪｅｒｅｍｙＷａｌｄｒ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９９（３）Ｅｔｈｉｃｓ，５０３－５１９（１９８９）．
王锡锌：《正当法律程序与 “最低限度的公正”———基于行政程序角度之考察》， 《法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 ２
期，第２３页以下。



在竞得土地后两年内不进行开发而被认定为 “闲置土地”的，政府可无偿收回土地；〔３９〕专

利法所规定的专利强制实施许可也是一个例证。〔４０〕

　　３．在民事诉讼领域，禁止诉讼权利滥用是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论
者多以 “诚实信用”原则而展开分析。比如，有论者指出，将诚实信用原则植入民事诉讼，

改造和修正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等个体本位的法权观念和诉讼模式，体现

的是对民事诉讼实质平等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向往以及实现民事诉讼真实、有效解决纠纷的

功能追求，体现了一种社群主义的观念。〔４１〕

　　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实践看，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了禁止诉权滥用的要求。〔４２〕例如，
如无正当理由反复要求审理法官回避，期日指定申请权的滥用等，都属于有悖诚实信用原

则。张卫平认为，在诉讼权能的滥用问题上，需要特别注意、但同时也难以把握的是起诉

权滥用问题。〔４３〕由于起诉权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基本诉讼权利，因此，在外国民诉实践

中，以诚实信用原则对诉权滥用的处置是相当谨慎的。在承认诚实信用原则的国家，关于

诚实信用与诉讼上权能或对诉讼权利滥用的规制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至今仍存有争议，而

争议的实质问题是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包含对起诉权滥用的规制。〔４４〕

　　正因为仅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或权利滥用原则很难对诉权进行限制，国外的实践出现
了通过制定法对诉权滥用进行限制的做法。比如，普通法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美国，

都有关于 “无理纠缠的诉讼”的立法和相关实践。英国１８９６年的纠缠诉讼法是为了解决亚
历山大·夏福斯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ｈａｆｆｅｒｓ）提起的 ４８件讼案，诉讼对象包括威尔士亲王、坎特
伯雷大主教、下议院议长、下议院职员、不列颠图书馆受托人、上议院大法官和不胜枚举

的法官等。〔４５〕由于普通法系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诚信原则的强调远不及大陆法系，通过

立法对诉权滥用进行限制自然容易理解。不过，或许这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问题，

那就是，诉权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是救济权的基础，而对这一基本权利的限制，不能过分

依赖主观化的诚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概念以及法官自由裁量而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

过立法对诉权滥用进行规则化的表达和行为的类型化，相比于抽象的法律原则而言，可以

为基本权利提供更高程度的保障。

　　 （二）权利滥用在公法领域适用的不同情境

　　无论在私法还是公法领域，权利的相对性都意味着权利的行使存在一些约束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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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３年第５３号令发布）第１４条规定：“未动工开发满两
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３７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第２６条的规定，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 《收回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关于禁止权利滥用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可参见易继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

《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３９页以下。
参见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９０页以下。
前引 〔３３〕，张卫平文，第１５５页。
同上。

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学说争议，可参见 ［日］铃本正裕：《新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与当事人》，载 ［日］竹下

守夫、今井功编：《新民事诉讼法 （１）》，弘文堂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０页以下。
ＳｅｅＮｉｋｏｌａｓＫｉｒｂｙ，Ｗｈｅ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ｕｓｅ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Ｖｅｘａｔｉｏｕ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ｃｔ２００８（ＮＳＷ），３１（１）Ｓｙｄｎｅｙ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４－１７５（２００９）．



而这正是禁止权利滥用的逻辑和法理基础。但是，由于私法上的法律关系和公法上的法律

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个体权利的功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相应

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公法领域的适用与其在私法领域中的适用也存在不同，它们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法律关系的差异。公法中基本的关系结构是 “权利—权力”关系。相比于民法领域

私人相互之间平等的 “横向关系”而言，公法中的关系结构呈现出不对等的 “纵向关系”

特征。〔４６〕无论在宪法还是行政法层面，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可能就对应着国家或政府所应

担负的义务。因此，不应以个体权利行使影响到了公共权力主体为由，而判定前者行为构

成权利滥用。实际上，个人权利行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

比如，知情权不仅是一种 “知道”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 “监督”的权利。〔４７〕公共权力的

支配性能力和权力滥用的人性假设，要求我们在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适用到公法领域时，

应坚持利益权衡原则，在禁止权利滥用和有效保障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两者之间进行

利益权衡，防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变异为对个体权利进行限制的借口。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一个正当化考虑就是权利的行使违背了设定该项权利的目的，但
是不难发现，民法上的权利与公法上的权利在权利设定的目的上具有差异性，这种内在目

的性的差异，也反映在权利实际行使的外在功能上。比如，所有权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障

权利人对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这种权利设定的目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因此，

在大陆法系关于所有权滥用的经典案例中，判定所有权滥用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利的

行使是否 “于己有利”。如果于己有利，即便影响到相邻权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也不属

于滥用权利，而只是相邻关系的处理；但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而对自

己毫无利益，也就是 “损人不利己”，则很可能构成权利滥用。与此不同的是，公法中的权

利设定既有个体本位的目的，同时也有公共目的。知情权作为一项权利，其设定依据就是

从民主政治的品质要求和抑制权力腐败而衍生出来的，这一权利衍生的背景，相应地也决

定了该项权利的目的：知情权首先是个体了解公共机构权力运行信息的权利，是一种 “知”

的权利；但同时，它也是一项公民用以参与公共生活、监督公共权力行使的权利，也就是

说，它也是一种 “行”的权利。权利行使的公共功能表明，我们不能仅仅从知情权行使是

否 “与自己利益有关”来判断申请人是否滥用了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并不只具有个人的自

利性目的，而是具有复合性目的和功能。

　　此外，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结构中，政府在资
源、信息、权力、话语等方面往往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权利的本质是一种主体间关系。

若从这个意义理解，在公法领域中的个体权利，始终面临着来自公共权力的不对称挤压。

比如，在信息公开领域，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等都构成对公民知情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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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徐国栋：《论诚信原则向公法部门的扩张》，《东方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３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１条：“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
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这

实际上以立法形式确认了知情权具有 “复合性功能”，即权利功能、透明度建设功能、监督促进功能、信息

服务功能。



权的限制，〔４８〕但如何界定这些宽泛的概念？从权力关系的结构看，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的行

政机关，往往被赋予很大的裁量权，而这很可能构成对公民知情权空间的挤压。因此，在

这种不对称关系结构中，对权利滥用的判定必须极为谨慎，须由立法机关提出指引性规则，

而不应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公共机构，否则极易导致裁量权的滥用，加剧这种不对称

关系结构的失衡。

　　２．自然正义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公法中的适用，还需要特别考虑程序正义问
题。在民法中，权利滥用问题通常涉及权利主体相互之间的争议，这种争议通过中立的公

共机构 （如法院）进行处理。法院在利益上的超脱以及司法程序的相对中立性，令争端解

决获得了程序正当化资源。然而，在公法关系中，个体权利的行使，往往就意味着公共机

构的相应义务；而如果由后者来判断前者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则违背了 “不做

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基本的自然正义的要求。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这一情形十分明显。

如果一个公民向行政机关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而后者根据一些因素 （比如申请人动机不纯、

申请数量大、申请信息无关紧要、申请信息与自己利益不相干等）来判断申请行为是否构

成申请权滥用，不论这些判断标准在实体上是否合理，仅就程序而言，行政机关其实是类

似于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从而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当然，我们可以设想，让法

院成为滥用权利的判定机构。

　　从比较法角度看，一些国家注意到这一程序正义问题，因而设计了相应程序机制予以
化解。在英国，公共机构如果认为一个申请构成 “无理纠缠”，则申请人可以向信息公开专

员办公室提出异议；对异议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相对独立的裁判所提出申诉，后者对争

议进行裁决；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对裁判所的裁决不服，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诉讼，法院

有最终裁决权。但法院裁决必须要对诉讼的实体争议进行审理，而不能以 “滥用诉权”为

由拒绝审理案件。〔４９〕

四、滥用知情权：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一）比较法观察：“纠缠式申请”与知情权滥用

　　查阅国外有关公共机构信息公开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裁判，都没有发现 “知情权滥用”

之概念。国外一些立法和裁判中与此问题关联性较大、同时也是国内学界和实务界讨论最

多的一个概念，可能是纠缠式申请或轻率申请。这些概念应该是对滥用知情权这一宽泛的

概念进行限缩和行为类型化的结果。

　　美国信息自由法在法律文本中没有关于 “轻率申请”或 “骚扰性申请”这样的立法概

念。联邦法院在一些判例中申明，由于知情权是公民了解和监督政府 “干什么”的手段，

因此，申请人主观上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判定申请行为是否适当的考虑因素。〔５０〕此外，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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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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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８条。相关分析可参见王锡锌：《信息公开的制度实践及其外部环境———以政府信息
公开的制度环境为视角的观察》，《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６５页以下。
《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指南》，ｈｔｔｐｓ：／／ｉｃｏ．ｏｒｇ．ｕｋ／ｍｅｄｉａ／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１９８／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
ｖｅｘａｔｉｏｕｓ－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ｐｄｆ，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最后访问。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ｖ．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Ｃｏｍｍ．ｆｏ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Ｐｒｅｓｓ，４８９Ｕ．Ｓ．７４９，７６２．



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的免于公开的信息，主要是依据目标信息的内容属性，而不是申请行

为的属性。在２０１４年的一个案件中，联邦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指出，如果申请人提出的申
请中对目标信息描述不够清晰，行政机关有义务进行分析和阐明。〔５１〕在判例法层面，虽然

也涉及到类似纠缠性申请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联邦法院并未在裁判中对什么是 “轻率申

请”或 “骚扰性申请”进行界定。

　　在州这一层面，州法院似乎对信息申请的 “骚扰性使用”现象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

比如，在２００８年，密西根州卡拉马祖 （ｋａｌａｍａｚｏｏ）县的一位申请人向县政府提出了 ３５００
封电子邮件申请函，要求县的信息公开委员在１８０天内提供超过３００份文件。密西根州卡拉
马祖县巡回法院裁定，行政机构无需回复这些申请。在 ２０１０年的一个案件中，一位政府雇
员被其机构解聘后，反复向原工作机构申请相关的调查记录。该案的初审法院认为申请人

构成 “轻率申请”并对代理该案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律师处以罚款。该案上诉之后，华盛顿

州上诉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的裁决。〔５２〕

　　有些州甚至考虑在立法层面对 “骚扰性申请”进行规制。比如，２０１１年伊利诺伊州的
《信息自由法修订案》规定了 “反复申请人”这一概念——— “如果某申请人在连续 １２个月
内向同一个公共机构提出了最少５０个申请；（２）或者在３０天内提出了至少１５个申请；或
者 （３）在７天内提出了最少７个申请”，这样的人就是 “反复申请人”。〔５３〕反复申请人提

出的申请并不一定是纠缠式申请，但应重点审查其申请行为。

　　关于纠缠性申请，最为典型的是英国信息自由法 （２０００年）第 １４条 （１）的规定。根
据该条文，公共机构无须履行向申请人提供被申请信息之义务，如果该申请被认定为 “无

理纠缠”。不过，到底什么是无理纠缠的申请？信息自由法并没有进行明确界定。英国信息

专员办公室向公共机构提供的指南中认为：公共机构在判定一个申请是否构成无理纠缠时，

重点应该考虑申请是否可能造成对行政机构产生 “过度的”和 “不必要的”干扰、激怒、

或苦恼。在进行判断时，公共机构应当结合申请的背景和提出申请的来龙去脉等相关因素

进行综合考虑。〔５４〕

　　在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ｖｓ．Ｄｅｖ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ｒａｎｓｆｉｅｌｄ一案中，〔５５〕英国高等裁
判所指出：“无理纠缠”不能简单地从词典中去找解释。认定一个申请是否构成无理纠缠，

最终需要综合考虑申请行为的各方面因素。高等裁判所进一步指出，“无理纠缠”可以被界

定为 “对信息公开的法律程序明显不正当的、不合理的、不恰当的利用”。很明显，高等裁

判所提出的判定标准是一个高度主观的标准。为了对判定标准的主观性进行限缩，高等裁

判所认为，在研判一个申请行为是否构成无理纠缠时，需要综合考虑四个因素：（１）满足
申请所要承受的行政负担；（２）申请人的动机；（３）申请的价值或目标的严肃性；（４）申
请可能对行政机构或工作人员造成的骚扰或苦恼。〔５６〕

　　在同一案件后续的法院审查程序中，法院的态度似乎更为谨慎：“判定无理纠缠的重点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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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７４５Ｆ．３ｄ５３５（Ｄ．Ｃ．Ｃｉｒ．２０１４）．
Ｐｈｉｌｉｐｓｖ．Ｖａｌｌｅ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５９Ｗａｓｈ．Ａｐｐ．１００８（２０１０）．
５Ｉ’ｌｌ．Ｃｏｍｐ．Ｓｔａｔ．Ａｎｎ．１４０／２．２（ｇ）．
见前引 〔４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ｖｓ．Ｄｅｖ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ｒ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２ＵＫＵＴ４４０ＡＡＣ．
同上。



应当放在客观的标准之上。判定无理纠缠，应考虑申请行为有无任何合理的基础让人相信

该申请对申请者本人、或者对公众、或者对任何一个公共机构具有价值”。〔５７〕可以看出，

与高等裁判所提出的主观标准有所区别，英国上诉法院似乎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强调

了判定标准的客观性。不过，法院同时也认为：“公共机构在判断一个申请是否为纠缠性申

请时，需要对所有的相关因素进行平衡考虑。”〔５８〕这意味着，对是否构成无理纠缠的判断，

仍然有相当的主观裁量空间。

　　苏格兰２００２年制定的信息自由法 （ＦＯＩＡＳ）在免于公开的事项第 （１４）类中，也规定
了公共机构对 “纠缠性申请”可拒绝公开，但该法律也没有对 “纠缠性申请”进行界定。

苏格兰信息公开专员于２０１２年对公共机构提供了一份指导性大纲，以便他们在判断无理纠
缠的申请时参考。根据这份大纲，纠缠性申请是指，“申请会给公共机构带来重大的负担，

但同时 （１）申请并没有严肃的目的或价值；或 （２）其目的就是骚扰或麻烦公共机构；或
（３）在效果上会造成骚扰公共机构的正常工作；或 （４）申请行为在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人
看来是不合理的或者不成比例的”。〔５９〕

　　 （二）对申请权滥用现象的评估

　　今日，“纠缠性申请”似乎已成为一个在信息公开领域广受关注的概念。然而，一些有
关信息公开法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个概念虽然反映了现实的一些情形，但也构建

了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大众想象，好像许多信息公开申请人都是无所事事、整天拿政府部门

开涮的无聊之徒。英国学者通过对苏格兰信息自由法实施以来情况的实证研究，指出 “纠

缠性申请”虽然存在，但很多时候也被官僚机构和媒体进行了选择性的过度放大。〔６０〕研究

者还指出，人们之所以对纠缠性申请记忆深刻，是因为人们在印象形成上的帕累托效应，

即数量较小的纠缠性申请对人们主观印象的塑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６１〕事实上，这类申请

在所有的信息公开申请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且，“纠缠”或 “轻率”概念之判断，

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如果欠缺基本原则的约束和行为类型化，将会赋予公共机构和官

员过度的自由裁量，而这将是对知情权的巨大威胁。

　　不过，同样需要意识到，知情权并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对知情权行使的法律限制是
显而易见的。比如，各个国家的信息公开立法中，都有关于 “免于公开之信息”的规定，

包括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这些都是从信息内容的角度对知情权的限制。从

行使知情权的行为方式看，许多国家普遍的实践是，需要考虑对获得信息权的保障与公共

资源公平配置之间的平衡，考虑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效用之间的合比例性，这显然是一种现

实主义的态度。从这一现实主义角度而言，提出知情权滥用的概念，并非无的放矢。但正

如笔者在前文中所强调的那样，界定对作为一项公法上基本权利的知情权的滥用，需要秉

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将知情权滥用的判定置放于一个得到良好指引的分析框架之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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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ＭｏｒａｇＣｈｅｒｒｙ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ＭｃＭｅｎｅｍｙ，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ｘａｔｉｏｕｓ”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Ｌｏｃａｌ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３０（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５７－２６６（２０１３）．
同上。

ＲｏｂｅｒｔＨａｚｅｌｌａｎｄＢｅｎＷｏｒｔｈｙ，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７（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５２－３５９（２０１１）．



能在对权利行使进行指引和规制的同时，也防止 “滥用知情权”之概念的滥用。

　　 （三）滥用知情权的分析框架

　　我国 “条例”并没有提出知情权滥用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虽然提出了 “滥用

获取政府信息权”（“陆案”一审裁定、二审裁定书）或 “滥用知情权”（“陆案”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裁判摘要），但都没有对其法理和运用逻辑进行足够的推理和解释，因而也引起

了很大的质疑和担忧。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如果在信息公开实践中的确有可能出现申请权

滥用的情形，就有必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对这些权利滥用情形进行回应。在某种意义上，

“陆案”就是对信息公开申请权行使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司法回应。不过，在立法层面尚没

有提供必要判定原则和标准之情况下，这样的司法回应不可避免会带有很强的司法能动主

义色彩，也很容易遭遇合法性质疑。

　　因此，在现行法律对滥用知情权尚未规定的情况下，有必要以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
规定为基础，以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为依据，以知情权目的和功能为逻辑，建构一个分析

知情权滥用的框架。这个框架的使命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为知情权滥用问题的判定和分析

提供说理依据；第二是防止行政机构和司法机关在判定知情权滥用问题上的主观化和非理

性化。从该分析框架的基本内容看，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第一，滥用知情权命

题的基本依据和法理；第二，如何判定知情权滥用行为的构成？第三，对知情权滥用的认

定，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以下对这一框架的三要素进行简要展开。

　　１．滥用知情权命题的基本依据和法理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理分析表明，禁止权利滥用这一发源于民法语境中的原则，
与诚实信用原则一样，旨在为权利的行使提供某些客观和主观的诚信标准。由于权利的相

对性不仅存在于私法领域，也同样存在于公法领域，故而，禁止权利滥用和诚信原则，在

公法领域也同样具有适用空间。尽管公法的法律关系主要是 “个体—政府”之间的关系，

而且在这一语境中法治主义强调的重点是以法律控制权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人都是

天使，也就不需要政府”，麦迪逊的这句名言其实也表明，政府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人的问

题，这里的人是指普遍的人性。法律权利的行使，既需要法律保障，也需要辅之以公民品

格的指引。〔６２〕诚实信用原则主要从正面提出了权利行使的良好道德追求，而禁止权利滥用

原则则对违背目的、价值的行为进行抑制。

　　在规范层面，虽然并无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是关于权利相对性的理论，
以及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都可以为该原则的导出提供依据。比如，宪法第 ５１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

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关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宪法规定，可以作为禁止权利

滥用最基本的规范基础。当然，民法总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

范，也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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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这其实是共和主义理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人如何从关注自己利益的 “私民”转变为具有公共德行的 “公

民”，是共和体制得以运行的基本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宪政的体制结构固然是重要的，但主要是以悲观的人

性论为基础而建构的，而公民的品性，则是从理想的人性论为指引的。对于一个好的共同体来说，这两者缺

一不可。参见 ［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７３页以下。



　　实践中，滥用信息公开权利也日益受到关注。比如，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在其向
公共机构提供的指南中，使用了 “滥用信息自由权利”概念，主要指纠缠性申请。该指南

强调，虽然信息公开的立法旨在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但是，“少数申请人有可能滥用立法所

规定的权利，这些权利滥用行为可能威胁甚至颠覆整个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威性，浪费本该

配置到更值得的申请事项上的资源，并影响公共机构的正常运作”。〔６３〕如果从公民意识培

育和公共文化角度看，尽管也有人将这些以信息公开为策略性手段而进行维权抗争或监督

政府的人视为 “积极公民”，但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些策略性行动的公共效用，因为这些象征

性的、策略性的行动其实是双刃剑，把握不好则会损害信息公开制度本身应有的严肃性，

恶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对公共理性的发育造成挤压。

　　２．如何判定滥用知情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应当将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信息公开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不过，由于知情权作为一项公法上的基本权利，在权利的性质和功能上具有权利主体的自

用功效和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的他用功效的统一性。因此，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用适用于知

情权领域时，必须对这一原则进行限缩和提炼。因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情权语境中的适

用，必须根据知情权本身的性质和功能而进行具体化，否则这一原则本身将很容易被滥用。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进行限缩的第一个路径，是对滥用知情权的行为进行类型
化，在立法中引入细化的、具体的 “行为类型化”规定。例如，比较法的观察表明，滥用

信息公开权利的行为，最主要的类型化行为就是滥用申请权而导致的 “纠缠性申请”和

“无关紧要的申请”等行为。这实际上是将宽泛的 “滥用”概念通过类型化而提炼出更加具

体的规定。以行为的类型化为基础，通过相应的立法规则，可以对权利滥用这一宽泛的原

则进行限缩，从而压缩自由裁量空间。

　　在我国，实践中时而发生的大量申请、反复申请的行为，也就是学理上讨论的滥用知
情权行为，其实主要是比较法视野中观察到的纠缠性申请、无聊申请等行为。因此，首先

可以考虑在信息公开立法的修改中，引入类似的法律概念，对纠缠性申请、无聊申请等进

行类型化，并通过立法规则尽可能将其具体化。这一方面有助于遏制申请权滥用的情形，

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因为原则的过分宽泛化而导致对知情权行使空间的挤压。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进行限缩的第二个路径，是提炼一些操作性标准。尽管任
何一个法律原则都很难有完全客观化、公式化的标准，但如果完全没有标准指引，则在实

践操作中会导致裁量的高度主观化，引发比较的非正义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加大权力滥
用的风险。即便在立法层面对一些类型化行为完成概念化之后，操作性标准仍然是重要的，

因为法律概念本身就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比如对 “无理纠缠”的构成，判定上仍然具有很

大的主观裁量空间，所以操作性标准对于限缩裁量的任意性不可或缺。

　　结合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目标、成本以及行为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可以从申请行
为的主观、客观、后果三个方面考虑判定知情权滥用的操作性标准。

　　第一，主观测试标准。申请人的申请行为是否构成滥用，首先应当分析其主观心理态
度，分析行为人是否属于恶意利用信息公开程序，是否符合 “主观诚信”的要求。主观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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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探知，其一是 “目的测试”，即申请行为是否符合信息公开申请程序的目的。比如，目

标信息已经是公开的，或者有证据表明申请人已经获得了目标信息，但仍要通过申请程序

要求行政机构提供该信息，经行政机构告知仍执意申请，该种情况下，申请行为虽然在形

式上符合法律程序，但其目的却偏离了程序目标。其二是通过一般的常识和理智来判断主

观诚信。比如，基于 “好奇心”或者 “想象”、“猜测”等心理需求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但

有理由证明这些申请缺乏正常理智的人能够理解的目的，则申请人的主观态度就可能是不

正常、不合理的，有可能构成主观恶意。比如，一个申请人向美国中央情报局 （ＣＩＡ）申请
公开信息，因为他相信 “政府在他的大脑和身体里安装了电子设备，以控制他的思维”。中

央情报局认为这种申请是纠缠性申请。类似的申请，包括有关外星人对地球进行攻击的信

息等，具有同样的特点。不难发现，这种申请基于不成立的理论甚至主观上的幻觉而启动，

因此在主观上欠缺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目的。〔６４〕

　　对于这种欠缺主观诚信，被判定为恶意申请的行为，虽然也可以用 “信息不存在”为

理由加以拒绝，但对这种申请进行拒绝回复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回复，因此，在判定

某申请具有主观恶意时，应将其界定为恶意申请予以拒绝。〔６５〕需要指出的是，主观目的标

准强调的，是申请人有无主观恶意，而不是指申请人获取信息的用途。申请行为的主观目

的与获得信息后的用途，是两个不同概念。主观测试要检测的是申请行为的目的，而获得

信息之后申请人如何使用该信息并不是申请行为的一部分。担心申请人获得信息用于上访、

诉讼取证等，考虑的是信息用途，而不是申请行为的主观态度。由于知情权具有复合的价

值和功能，因此在绝大多数国家的信息公开立法和实践中，并不对申请信息的用途加以限

制。即使很多国家对用途进行分类，主要也是从申请程序和收费等方面考虑。我国 “条例”

第１３条规定了 “为了生产、生活、科研的需要”（三需要），但根据 “条例”第１条关于立
法目的的规定，“三需要”不应当被理解为是申请政府信息所必须符合的法定目的要件，而

只是对公民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程序性要求 （即说明义务），不应据此来判断申请行为的目

的是否正当或是否具备申请资格。〔６６〕

　　第二，手段测试标准。前述申请行为人的主观测试标准，除非在明显可判定主观不诚
信的情况下，否则大多数情况都必须同时考虑申请的手段、方式等客观要素而进行综合判

断。手段测试标准是行为外在的、客观的判定因素。法律的原则和规则、同理心或诚实信

用原则，对行为人的行为提出了符合法律和一般常理的期待性要求。尽管法律规范不一定

将这些要求规则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期待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权利所蕴含的内在基

本目标和价值理想，以及诚实信用的公民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权利行使的边际约束。

　　民法上的 “客观诚信”，是一些基本的道德和法律价值对行为人所提出的要求。法律的

规则设定了行为的底线，但即便在底线之内，仍然有理由期待个人以符合某种体面、正直、

尊严等要求而做出行为。因此，客观诚信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行为的手段、方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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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ｎｏｖ．ＣＩＡ，Ｎｏ．１１－８１３，２０１２ＷＬ４４８２９８６（Ｄ．Ｄ．Ｃ．Ｓｅｐｔ．２８，２０１２）．
在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中，法院对于恶意诉讼的当事人之律师可予以罚款。比如，诉讼基于明显不能成立

的假设，其目的主要在于拖延义务履行，或增加律师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

在这个意义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所规定

的 “对不能说明生产、生活、科研需要的申请，行政机关可不予提供”，应该是对条例的错误解读。



式等外在形式来判断和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基于同理心而被广泛认可的价值，

即便法律规则并没有明确规定。毫无疑问，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主体的行为诚信是一个

重要的公共价值期待。具体而言，这种公共价值要求每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尊重共

同体之维系所依赖的公共理性、合作和最低限度的信任。比如，有的申请行为伴随着口头

或者书面的对公共机构或其人员威胁性的、侮辱性的言辞，这损毁了对法律和公共机构的

基本尊重。英国信息自由法将此类申请直接定性为 “骚扰性”的。另外，向一个机构重复

提出内容相同的申请或数量众多的申请，或在内容上实为信访、咨询或举报的申请，经行

政机构告知其改进但拒绝改进的；或要求行政机构提供需要进行大量统计、分析、处理工

作才能获得的信息的申请，在行为方式上都需要进行是否必要、是否符合常理的检测，也

就是申请行为是否符合客观诚信的测试。

　　第三，后果测试标准。即便申请行为在主观上和行为方式上都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
但如果从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看，申请行为可能导致无意义的资源浪费，或资源投入和效

用完全不成比例，或行政机构满足申请将会影响其他法定职责的履行，这样的申请也可能

构成纠缠或者骚扰性的申请，尽管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没有恶意。或许，在理想主义者看来，

考虑资源的问题实际上是将权利庸俗化，但从现实角度看，资源的有限性是一个无法逃避

的现实问题。在有限的期间、人员、经费、设备等给定条件下，理想主义和道德高调并不

能解决法律程序操作所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

　　这种后果分析的核心，其实指向了信息公开申请权行使的公共成本问题，这是一种法
律现实主义的态度。权利的行使都意味着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有的由个人承担，但也有

很多成本将由共同体来承担。在后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权利行使过程中的 “公地悲

剧”。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权利行使成本与收益的合比例性是一个可正当化的要求，

是对权利行使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从比较法实践来看，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在

一份向公共机构提供的信息公开指南中指出：判断纠缠性申请的核心，就是比例性标准。

即如果处理申请行为所要导致的成本与该申请的利益 “不成比例”，那么这些申请就很难得

到正当化。〔６７〕设想一个情形：如果申请人提出申请，要求行政机关提供其全年行政处罚的

数量、案件类别、处理情况、原因分析等信息，这就相当于要该行政机关为其制作一份专

题研究报告。这些需要加工、处理、分析、整合方可获得的信息，很明显会对行政机构人

力、财力、时间等构成实质性的消耗，从而影响该机构法定公共职责的正常履行。在这种

情况下，申请很难通过后果的 “合比例性”测试。

　　不过，对成本收益分析的适用，也存在很多难点。很明显，我们很难对一个申请的成
本收益进行精确的量化和计算。因此，成本收益分析必然夹杂大量的 “估算”，而由于信息

和资源的不对称，估算很可能强化行政机构的不对称优势，进而可能会压制正当合理的申请。

　　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通过信息公开申请的收费机制来解决滥用问题。应该说，收费制
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制度，信息公开申请的收费机制也的确会对申请的数量构成明显的影

响。比如，在爱尔兰，信息自由法实施三年后，申请信息公开的收费标准提高之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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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申请的数量下降了一半。〔６８〕但是，提高收费标准必须全盘考虑各种因素。如果提高信

息公开申请的收费标准仅仅是为了限制纠缠性申请，那么必须特别注意，收费标准的提高

也将大大增加合理的、正常的申请行为之费用和成本，这就会导致 “一人生病，全家吃药”

的情形。所以，一般性地提高信息公开申请的收费标准，“副作用”很大，并非抑制申请权

滥用的灵丹妙药。

　　在申请信息公开收费制度方面，英国的立法和实践可作为参考。如同信息专员办公室
所指出的，尽管信息公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但对于政府资源的使用来说，信息公开

并非唯一目的。处理信息公开所需花费的资源，不应过度消耗公共机构的时间、精力和财

力，以至于影响其履行其他方面的公共职责。基于这一认知，信息自由法规定了处理申请

的 “成本天花板”机制。〔６９〕目前，处理同一申请人单个申请或一组相互关联的申请的成本

上限，对于中央机构是６００英镑，对于其他机构是４５０英镑。如果公共机构通过估算，发现
处理申请所需的成本超过上述标准，则可以拒绝处理。在估算成本时，检索、查阅、分析

所需的人工成本，以每人每小时 ２５英镑计算。如果一个申请人 （或者一起工作的其他人）

在６０个工作日之内提出一系列申请，这些申请的成本可以合并按照一个申请来估算成本。
如果申请的目标信息需要在不同地点查阅大量文件，耗费很多工时，以至于要想搞清楚目

标文件是否存在所花费的成本就会超过成本上限，则行政机构可直接拒绝处理该申请。行

使知情权的成本，也是应对 “无理纠缠”的申请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对权利的保

障不可能 “不惜一切代价”，而是需要考虑成本和资源分配。英国信息公开高等裁判所在前

述案例中明确指出：“信息自由法第 １４条关于无理纠缠之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共机构
宝贵的资源免于浪费或不成比例的配置。”〔７０〕

　　３．行政裁量及证明责任的分配
　　如果行政机构适用这些测试标准而判定申请行为属于滥用申请权，必须提供理由和证
据加以证明。换言之，对于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认定，行政机关应负有证明责任。在程

序上，这表现为应当由行政机构承担说明理由的义务和证明义务。如果申请人对行政机关

的认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向法院起诉。复议机关或者法院进行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

对行政机关提供的理由和证据进行审查。

　　毫无疑问，行政机构在认定申请权滥用问题上的证明责任，是对其行政裁量权行使的
理性化约束，也在整体上有助于申请权与行政机构裁断权的平衡。这种权责安排符合行政

法治的权责统一原则，也有了比较成熟的实践。例如，在对 “无理纠缠”申请的认定上，

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强调，说明理由和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是行政机构应负有的程序

义务。在一个案件中，一位申请人提出了一个信息公开申请后，又提出一个后续申请，要

求行政机构提供对前一申请处理情况之信息。行政机构认为，提供这种 “处于不断变动中

的信息”（ｍｅｔａｄａｔａ）将会令机构花费相当大的成本，而被申请信息的价值与提供这些信息
所需支付的成本不成比例。信息专员办公室在复审此案时，认为行政机构没有提供 “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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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引 〔５５〕。



性证据”对其理由和认定予以证明，故而撤销了行政机构的决定。〔７１〕

五、初步结论及讨论

　　从权利相对性的法理以及权利行使的外部性效用看，权利的行使需要受到规则和法律
原则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无论在法理、道义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有

存在的必要性和基础，该原则在私法和公法领域都具有可适用空间。但是，在公法领域，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必须考虑公法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原则在公法领

域中的适用不应简单照搬私法领域的相应规则和技术。具体到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中的知情

权，特别是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使而言，虽然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法定权利，但从权利行

使的外部性、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对公民行动的理性精神的提倡等多角度看，知情权滥

用行为也需要在法律原则、规则和实践层面受到约束。

　　或许，面对 “公共权力—个体权利”中的不对称关系，特别是行政机构公开文化的脆

弱、秘密行政的路径依赖、知情权保障在现实中遭遇的无力感等因素，提出禁止对知情权

进行滥用可能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大众心理意义上的 “政治正确”。但从理性和逻

辑维度看，上述问题的存在，指向的是如何改进信息公开的法律机制以保障知情权的有效

落实，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或否认知情权滥用的问题。今日，知情权保障和落实的不足

与知情权在某些情况下被滥用同时存在，但却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对知情权法律制度

的改进，虽然重点仍在于强化对知情权行使的有效保障，但也需要对违背公共理性和诚实

信用原则之申请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从有限的公共资源分配这一意义上讲，对滥用知情

权行为的限制，也是保障知情权正当、有效行使的一种必要手段。只有同时考虑这两个维

度，才能促成知情权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而这也是改进官民信任、促进公民理性和提升

公共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仍需注意的是，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视野还是中国的现实情境看，滥用知情权之判
定在实践操作中的展开，都会涉及到行政和司法的裁量权行使。因而，如何在判定申请权

滥用的程序作业中，对行政和司法的裁量权进行有效约束，无疑是信息公开实践中的一个

重大而又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本文主张，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引入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之同

时，必须建构一个限制性的分析框架，以防止判定权利滥用的权力被滥用。这个限制性分

析框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滥用行为进行类型化，比如引入类似英国信息自由法中的

“纠缠性申请”等概念；其二是对滥用、恶意申请等不确定法律概念提供基本的分析测试标

准。这样就建构起了判定知情权滥用的法律原则———行为类型化的法律概念———基本的分析

判定标准等逐步具体化的分析路径，从而有助于抑制行政或司法裁量权的滥用。

　　这种从原则到类型化概念，再到具体测试标准的分析框架，也可以为知情权滥用行为
的判定提供更好的分析和说理逻辑。回到本文开篇所讨论的 “陆案”，对此案一个比较有代

表性的批评，就是认为该案存在逻辑混乱和说理证明不充分之问题，因而存在滥用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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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嫌疑。〔７２〕如果存在本文所主张的法律原则、类型化法律概念和测试标准，则法院应对此

种情形时的司法作业，将免于顾此失彼的尴尬。

　　在法律依据上，由于目前并无滥用知情权或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之概念或相关原则，
所以法院只能依据一些关联条文，结合法律目的、精神等过度宽泛的概念而寻求法律依据。

比如，裁定书在法律依据部分主要引用宪法及 “条例”第 １条关于 “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的修辞，法院认为，“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规定，表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也必须在现行法律

框架内行使，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进行，必须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

立法目的”。〔７３〕但是，法院对 “依法”这一修辞性语句的解释是否过于具有扩张性？而且，

如果认为申请行为违反了 “依法”这一要件，则逻辑上应认为申请行为违法，而不是滥用

申请权，所以法院裁定书也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在对行为的类型化方面，由于目前法律上并没有 “纠缠性申请”或 “无聊申请”等行

为类型化概念，法院在处理 “陆案”时试图将申请人行为的目的、动机、行为的来龙去脉

等因素加以阐明，但由于立法并无行为类型化的概念，所以法院对申请行为的归纳也显得

逻辑不够一致。如，裁定书对申请行为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陆红霞的申请行为具有四

个特征：一是数量众多；二是家庭成员分别提出申请，且多有重复；三是申请公开的内容

包罗万象；四是部分申请的目的明显不符合 “条例”的规定。

　　我们不难发现，法院对申请行为特征的归纳，目的在于将申请人数量众多的申请行为
进行类型化，但其归纳的四个特征缺乏清晰的和一致的逻辑，似有东拼西凑的痕迹。更重

要的是，其归纳的四个行为特征，与后续的分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对应。比如，

为什么申请数量多就说明了申请人的真实目的在于 “借此表达不满情绪”，或 “向政府施加

压力”呢？为什么向政府施加压力就 “显然构成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滥用”？裁定书对这些

关键问题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说理的 “无力感”和逻

辑上的混乱，主要源于目前立法在规则和原则上都没有类型化的法律概念，更没有基于类

型化而发展出的测试标准。

　　所以，在 “陆案”的裁判中表现出来的司法论证和说理的不足甚至草率，也并不全是

法院的问题。未来，应该在 “条例”的修订中，在法律原则、行为类型化和判定标准方面，

对知情权滥用予以规则化的指明，并通过信息公开申请收费制度的改进来抑制非正常申请

行为。〔７４〕但在规则层面的改进尚未实现之际，对 “陆案”的进一步讨论和反思仍具重要意

义。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将 “陆案”作为典型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予以登载并在裁判摘

要中加以肯定性指引，该案的裁判思路和逻辑，已在司法实践中成为解决类似案件的一个

范本。比如，在 “陆案”之后，已有大量的类似案件直接参照 “陆案”思路进行处理，有

·９５·

滥用知情权的逻辑及展开

〔７２〕

〔７３〕
〔７４〕

《滥诉还是滥裁———关于陆红霞案的一点意见》，ｈｔｔｐｓ：／／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０ｂ４２１２１ａｃａａｅｄｄ３３８２ｃ４ｄ３３８．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最后访问。
前引 〔７〕，陆红霞案。
关于信息公开申请的收费制度，现行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２７条规定： “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
息，除可以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行政机关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

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

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但是在实践中，收费标准及计算一直没有指定，收费制度并未真正运转起来，这也从

一个方面表明条例实施的配套制度存在严重滞后。



很多在分析说理部分是对 “陆案”裁判的 “抄袭”。〔７５〕但从 “陆案”的一审裁定到最高人

民法院的裁判摘要，法院对申请权滥用进行判定的法律依据、行为类型化标准、论证说理

的逻辑其实远未阐明，而法院对与信息公开申请权相关的 “滥用诉权”问题的裁定，〔７６〕以

及将当事人列入类似 “黑名单”的做法，〔７７〕则存在更大的商榷余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ｏｐ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ｌａｒ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
ｓｕｒｅ．Ｃｏｕｒｔｓｈａｖ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ｕｃｈ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ａｓ“ａｂ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ａｐｐｌｙ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
“ａｂ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ｋｎｏｗ”．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ｅｅｎ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ａｂｕｓ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ｄｅ
ｒｉｖｉｎｇｆｒｏｍ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ｘｔ，ｗｈｅｎｂｅ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ｔｏ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ｄ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ｋｎ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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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关于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裁判文书，发现大量裁判文书直接采用陆红霞案件中法院

的说理逻辑。典型案例如郭兴梅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２０１６）最高法行申 ２７３１号行政裁定书；
佘恩如、纪爱美行政其他二审，（２０１５）通中行诉终字第 ０００４３号行政裁定书；陈昌浩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
政府一审，（２０１５）浙杭行初字第７４号行政判决书等。
“陆案”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起诉权滥用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非常重大和复杂，而在 “陆案”中法院的

说理和分析显得苍白无力。本文就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问题进行研究。

“陆案”一审裁定书中指出：“对于原告陆红霞今后再次向行政机关申请类似的政府信息公开、向人民法院提

起类似的行政诉讼，均应依据 “条例”的现有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原告陆红霞须举证说明其申请和诉讼是为

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这实际上是将陆红霞列入信息公开申请

“黑名单”。笔者认为，这种 “对人”而不是 “对事”的禁止，于法无据，也超出法院的职权。


